
神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行政奖励类事项清单

序号 权力名称 法律依据

1
对城镇绿化工作中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奖励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
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城镇绿化条例》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爱护城镇绿化的植物和设施，有权对破坏行为进行劝阻、投诉和举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城镇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
对城建档案工作中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第七条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
    对在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利用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地方性法规】《陕西省档案条例》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向国家捐献重要、珍贵档案或者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